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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能力建设规范》
（送审稿）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背景

（一）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标准情况

对于国际社区健康服务机构和港澳居民健康服务中心，

截至目前，国外、国家和行业无相关标准。省、市层面的相

关标准包括DB3301/T 0219—2018《国际化社区评价规范》、

DB3701/T 0003—2019《国际化社区建设与管理通用指南》、

DB31/T 1487—2024《国际医疗服务规范》、DB4403/T 269

—2022《全科医师专业技术能力评价指南》。

目前，杭州市和济南市对国际化社区提出了相关的要

求，但是对于国际化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仍停留在

双语标识标牌、双语医疗服务问询等基础层面。上海市针对

医院层面如何基于现有的服务内容，针对国际就诊人群进行

相关服务内容改造提出了要求。

深圳市也仅发布了DB4403/T 269—2022《全科医师专业

技术能力评价指南》，该标准在全科医生服务理念上引入了

国际化的相关要求。政策文件方面深圳市卫健委2024年发布

了《市卫生健康委 市医保局关于印发推动国际医疗服务创

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（深卫健发〔2024〕22号）》，

对我市国际化社康机构的建设和管理提出了机构准入、标识

标牌、语言等方面粗放性要求，缺乏相关精细化的要求，制

约着我市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“质”和“量”的进一步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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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研制符合深圳实际情况的《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能

力建设规范》，明确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提供机构的环境建

设要求、人才队伍建设、制度体系建设、服务内容建设要求，

是深圳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路径，也是我市

打造国际一流的整合型优质医疗服务体系的必然选择。

（二）制定地方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

2019 年 2 月 18 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了《粤港澳

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，确立了深圳市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

中的国际化都市定位。同年 8 月 9 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

布了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》，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国际一流的整

合型优质医疗服务体系。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的指

示，深圳市政府于 2021 年 4 月印发了《关于加快推动医疗

服务跨境衔接的若干措施》，从促进医疗资源便捷流动、卫

生健康规则衔接贯通、优质医疗资源供给等方面提出了相关

要求。深圳市通过优化港澳服务主体在深办医环境、优化香

港及外籍医疗专业人才执业资格认证和管理、试点引入进口

药械、构建境外居民医疗保障制度、建立跨境转诊服务机制

等措施，目前已在构建国际一流的整合型优质医疗服务体系

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截至 2023 年，全市共开设 12 家港

资独资合资医疗机构和 1 家香港名医诊疗中心、37 名港籍医

生获得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认定；成立了深港医学专科培训

中心和粤港澳全科医生师资培训中心；香港大学深圳医院、

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、深圳禾正医院和深圳希玛林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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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眼科医院等 4 家医疗机构获批引入 31 种进口药械，已有

近 1700 人次享受试点政策福利获得及时救治；建立了全国

首个经国际认证的医院评审标准，已有 13 家医院通过认证。

基层医疗集团是我市建设国际一流的整合型优质医疗

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根据 2023 年深圳市卫生健康

统计系统和年鉴，基层医疗机构的床位数占全市医疗卫生机

构总床位数的 63.29%左右，卫生技术人员占全市卫生技术人

员的 65.00%左右，诊疗量占全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 75.00%

左右。目前在深圳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规模已具备总

量上的优势，也成了市民健康服务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。

目前，福田、宝安、南山等区域通过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

医院集团与大湾区医疗集团建立合作关系，在人才培养、服

务模式创新、服务流程优化、医疗环境改造、医保联通等方

面进行试点和探索，在全市打造了数十家国际化社区健康服

务机构、港澳居民健康服务中心、国际化家庭医生工作室。

目前这些机构主要存在两种模式：在社区健康服务机构通过

改造全科诊室实现；通过在医院或整体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进

行接待、全科诊室、候诊区的改造。这些机构不仅为港澳居

民在深圳就医提供了便利，同时也为我市居民享受港式医疗

服务提供了便利，丰富了我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模式。

但由于这一服务模式是一种新生事物，在实践过程中仍

存在诸多问题，具体说来包括以下方面：

（一）服务内涵不清晰，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核心要

义是“提供以人为本的连续性、综合性的医疗服务、健康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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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服务、跨境融合服务，从整体层面提升居民的健康水平”，

但如何通过环境、诊室、服务流程的改造实现这一的服务要

义，缺乏统一要求。

（二）保障措施模糊，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提供过程中，

医护人员是影响服务提供的重要一环，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

需要配备哪些类型的人员、人员应具备哪方面的知识体系等

方面亟须明确；由于服务对象群体既有境内人士，也有境外

人员，如何建立制度体系保障服务的顺利开展缺乏统一规

范。

这些因素这一“惠民”模式在复制推广方面存在极大的

困难。本项目旨在通过研究现有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运营

模式，从服务内涵、人才队伍建设、制度体系建设、硬件改

造、服务流程改造等方面提炼港式医疗服务的核心要素，因

地制宜形成适合深圳的国际化社区健康服务机构的建设标

准，为我市国际化社区健康服务机构的规模化、规范化建设

提供技术依据，推动我市国际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

设，促进我市国际化医疗服务的可及性。

二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为积极落实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《中共中央

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

意见》《关于加快推动医疗服务跨境衔接的若干措施》等文

件的精神，通过研究现有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运营模式，

从服务内涵、人才队伍建设、制度体系建设、硬件改造、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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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流程改造等方面提炼港式医疗服务的核心要素，因地制宜

形成适合深圳的国际化社区健康服务机构的建设标准，为我

市国际化社区健康服务机构的规模化、规范化建设提供技术

依据，推动我市国际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，促进

我市国际化医疗服务的可及性，深圳市卫生健康发展研究和

数据管理中心牵头申报了 2025 年深圳市地方标准。根据深

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下达 2025 年深圳市地方标准计

划项目任务的通知》，《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能力建设规范》

于 2025 年 4 月通过立项，项目编号为 112。

（二）主要起草过程

制定《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能力建设规范》主要经历了

以下阶段：

1.立项阶段

2025 年 4 月，《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能力建设规范》作

为深圳市地方标准正式批准立项。

2.组织起草阶段

2025 年 4 月—2025 年 6 月 4 日，收集、整理、分析国

内外相关资料，根据资料调研结果搭建标准框架、编制标准

文本，并经过多次内部沟通、讨论、修改，最终形成标准征

求意见稿。

3.征求意见阶段

2025 年 6 月 12 日—2025 年 6 月 19 日，通过深圳市卫

生健康委员会函件征集了各区卫生健康局、市属医院、市属

公共卫生机构等 42 家单位的意见。其中深圳大学总医院、



6

深圳市健康教育与促进中心、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三家单

位反馈了 8 条宝贵意见，其他 39 家单位无意见。

编制组按照“协商一致”的原则对这 8 条意见进行了认

真研究，最终“不采纳”2 条、“部分采纳”2 条、“采纳”

4 条；针对“不采纳”和“部分采纳”中“不采纳”的部分，

编制组给出了充分理由，具体见《深圳市地方标准征求意见

汇总处理表》。同时编制组按照征求意见的情况，修改完善

征求意见材料，形成了送审材料。

三、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以及与国内领先、国际先

进标准的对标情况

（一）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

1.范围

本文件规范了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能力的环境建设要

求，人员配置要求，制度建设要求，检查、检验、治疗设施

设备配备要求，信息化建设要求和服务内容建设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和管理深圳市辖区内公立新建和改

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工作，

社会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能力建设

工作可参考执行。

2.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章主要包括本文件规范性引用的文件清单。

3.术语和定义

本章主要包括了国际化全科诊疗的术语和定义。

第 3.1 条是在参考 SZDB/Z 286—2018《家庭医生服务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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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》中第 3.1 条和 DB31/T 1487—2024《国际医疗服务规范》

中第 3.1 条的基础上，结合深圳市实际情况进行编制的。

4.环境建设要求

本章节给出了提供国际化全科诊疗服务的基层医疗卫

生机构应遵循的环境建设要求，包括功能区划分要求，以及

各功能区的建设要求、标识建设要求。

第 4.1 条是依据宝安区和福田区的经验，以及国际化全

科医疗服务的建设需求进行编制的。

第 4.2 条、4.3 条和 4.4 条是依据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

的建设需求和 GB/T 30240.7—2017《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

规范 第 7 部分：医疗卫生》进行编制的。

第 4.5 条是依据《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<深圳市社区

健康服务机构设置标准>的通知（深卫健规〔2021〕3 号）》

GB/T 39223.3—2020《健康家居的人类功效学要求 第 3 部

分：办公桌椅》GB/T 39223.6—2020《健康家居的人类工效

学要求 第 6 部分：沙发》，以及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建

设需求、宝安区中心医院和福田区的经验进行编制的。

第 4.6 条、4.7 条是依据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建设需

求进行编制的。

第4.8条～4.13条是依据宝安区中心医院和福田区的经

验，以及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建设需求进行编制的。

5.人员配置要求

本章节给出了提供国际化全科诊疗服务的基层医疗卫

生机构应遵循的人员配置要求，包括团队构成，以及人员准



8

入要求。

第 5.1条是依据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建设需求进行设

置的。

第 5.2 条～5.7 条是依据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建设需

求、DB4403/T 269—2022《全科医师专业技术能力评价指南》

《市卫生健康委 市医保局关于印发推动国际医疗服务创新

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（深卫健发〔2024〕22 号）》的基

础上，结合宝安区和福田区的实践经验进行编制的。

6.制度建设要求

本章给出了提供国际化全科诊疗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

机构应遵循的制度体系要求，包括制度体系的构成，以及各

项制度的建设要求。

第 6.1条是依据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建设需求进行编

制的。

第 6.2 条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、中山市人民医院和

宝安区和福田区的实践经验进行编制的。

第 6.3 条是依据《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深圳

市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（深卫健规

〔2024〕2 号）》进行编制的。

第 6.4 条是在参考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标准

（2022 版）》第四章第 4.2.1 条的基础上，结合宝安区和福

田区的实践经验进行编制的。

第 6.5 条是在 DB31/T 1487—2024《国际医疗服务规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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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第 5.3 条的基础上，结合宝安区和福田区的实践经验进行

编制的。

第 6.6 条是在 DB31/T 1487—2024《国际医疗服务规范》

中第 5.4 条和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标准（2022 版）》

中第四章第 4.3 条的基础上，结合宝安区和福田区的实践经

验进行编制的。

第 6.7 条是在 DB31/T 1487—2024《国际医疗服务规范》

中第 5.5 条和《推动国际医疗服务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》

（深卫健发〔2024〕22 号）附件 4 第二章的基础上，结合宝

安区和福田区的实践经验进行编制的。

第 6.8 条是在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标准（2022

版）》中第三章第 3.2 条的基础上，结合宝安区和福田区的

实践经验进行编制的。

第 6.9 条是 DB31/T 1487—2024《国际医疗服务规范》

中第 8.5 条的基础上，结合宝安区和福田区的实践经验进行

编制的。

第 6.10 条是在参考 DB31/T 1487—2024《国际医疗服务

规范》中第 7.1.5 条的基础上，结合宝安区和福田区的实践

经验进行编制的。

7.检查、检验、治疗设施设备配备要求

本章给出了提供国际化全科诊疗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

机构应配置的检查、检验、治疗设施设备。

第 7 章是依据国际化全科诊疗服务的建设需求，结合宝

安区和福田区的实践经验进行编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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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信息化建设要求

本章节提供国际化全科诊疗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
应遵循的信息化要求。

第 8 章是依据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建设需求、GB/T

35273—2017《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》和宝安

区和福田区的经验进行编制的。

9.服务内容建设要求

本章节给出了提供国际化全科诊疗服务的基层医疗卫

生机构应包括哪些服务项目，以及各项服务的建设基础要

求。

本章节一级条标题是按照国际化全科服务理念和特点，

结合深圳市社区健康服务机构中全科医疗的服务功能定位

进行划分的。

第 9.1条是参考 SZDB/Z 286—2018《家庭医生服务规范》

的基础上，结合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服务理念、宝安区和

福田区的经验进行编制的。

第 9.2 条是依据《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4 部门关于

印发关于推进深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

案的通知（深卫健基层〔2025〕5 号）》的基础上，结合国

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服务理念、宝安区和福田区的经验进行

编制的。

第 9.3 条是按照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服务理念，结合

《国际医院评审认证标准（中国）》、宝安区和福田区的经

验进行编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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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.4 条是按照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服务理念，结合

SZDB/Z 286—2018《家庭医生服务规范》《关于印发家庭医

生签约基本服务包清单（试行）的通知（国卫办基层函〔2025〕

133 号）》《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4 部门关于印发关于

推进深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

（深卫健基层〔2025〕5 号）》、宝安区和福田区的经验进

行编制的。

第 9.5 条是按照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服务理念，结合

宝安区和福田区的经验进行编制的。

第 9.6 条是按照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服务理念，结合

《市卫生健康委 市医保局关于印发推动国际医疗服务创新

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（深卫健发〔2024〕22 号）》《深

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4部门关于印发关于推进深圳市家庭

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（深卫健基层

〔2025〕5 号）》进行编制的。

第 9.7 条是按照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服务理念，结合

宝安区和福田区的经验进行编制的。

第 9.8 条是按照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服务理念、《处

方管理办法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53 号）》的要求

编制的。

第 9.9条是按照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的服务需求和服务

理念和服务需求，结合《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4 部门关

于印发关于推进深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

方案的通知（深卫健基层〔2025〕5 号）》的要求编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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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附录 A

附录 A 中表 A.1 是依据《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<深圳

市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设置标准>的通知（深卫健规〔2021〕3

号）》、福田区和宝安区的实操经验进行编制的。

（二）与国内领先、国际先进标准的对标情况

对于国际社区健康服务机构和港澳居民健康服务中心，

截至目前，国外、国家和行业无相关标准。省、市层面的相

关标准见下表。

序号 标准层级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

1 杭州市地方

标准

DB3301/T 0219

—2018

国际化社区评价规

范

2 济南市地方

标准

DB3701/T 0003

—2019

国际化社区建设与

管理通用指南

3 上海市地方

标准

DB31/T 1487—

2024

国际医疗服务规范

4 深圳市地方

标准

DB4403/T 269

—2022

全科医师专业技术

能力评价指南

目前，杭州市和济南市对国际化社区提出了相关的要

求，但是对于国际化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仍停留在

双语标识标牌、双语医疗服务问询等基础层面。上海市针对

医院层面如何基于现有的服务内容，针对国际就诊人群进行

相关服务内容改造提出了要求。

深圳市也仅发布了 DB4403/T 269—2022《全科医师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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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能力评价指南》，该标准在全科医生服务理念上引入了

国际化的相关要求。政策文件方面深圳市卫健委 2024 年发

布了《市卫生健康委 市医保局关于印发推动国际医疗服务

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（深卫健发〔2024〕22 号）》，

对我市国际化社康机构的建设和管理提出了机构准入、标识

标牌、语言等方面粗放性要求，缺乏相关精细化的要求，制

约着我市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“质”和“量”的进一步发展。

因此研制符合深圳实际情况的《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能

力建设规范》，明确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提供机构的环境建

设要求、人才队伍建设、制度体系建设、服务内容建设要求，

是深圳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路径，也是我市

打造国际一流的整合型优质医疗服务体系的必经必然选择。

四、主要条款的说明以及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

证的论述

《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能力建设规范》包括范围，规范

性引用文件，术语和定义，环境建设要求，人员配置要求，

制度建设要求，检查、检验、治疗设施设备配备要求，信息

化建设要求，服务内容建设要求，附录 A 和参考文献 11 个

部分。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。

1.范围

本文件规范了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能力的环境建设要

求，人员配置要求，制度建设要求，检查、检验、治疗设施

设备配备要求，信息化建设要求和服务内容建设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和管理深圳市辖区内公立新建和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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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工作，

社会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能力建设

工作可参考执行。

2.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章主要包括本文件规范性引用的文件清单。

3.术语和定义

本章主要包括了国际化全科诊疗的术语和定义。

4.环境建设要求

本章节给出了提供国际化全科诊疗服务的基层医疗卫

生机构应遵循的环境建设要求，包括功能区划分要求，以及

各功能区的建设要求、标识建设要求。

5.人员配置要求

本章节给出了提供国际化全科诊疗服务的基层医疗卫

生机构应遵循的人员配置要求，包括团队构成，以及人员准

入要求。

6.制度建设要求

本章给出了提供国际化全科诊疗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

机构应遵循的制度体系要求，包括制度体系的构成，以及各

项制度的建设要求。

7.检查、检验、治疗设施设备配备要求

本章给出了提供国际化全科诊疗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

机构应配置的检查、检验、治疗设施设备。

8.信息化建设要求

本章节提供国际化全科诊疗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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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遵循的信息化要求。

9.服务内容建设要求

本章节给出了提供国际化全科诊疗服务的基层医疗卫

生机构应包括哪些服务项目，以及各项服务的建设基础要

求。

10 附录 A

附录 A给出了国际化全科医疗服务中诊室必须配备的医

用设施设备清单。

五、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

本文件未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。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暂无。

七、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

本文件拟通过标准宣贯、标准实施监督检查、配套机制

完善等方式推动标准实施。

八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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